
  貳、招生系別、名額及報名資格與成績採計方式    

招生 

系別 
觀光事業系 

招生 

名額 
30名 

審查 

項目 

書面審查 
占總成

績比率 

同分參 

酌順序 

一、 高中職歷年成績單（ㄧ年級至二年級共計 4學期） 50% 2 

二、書面資料審查： 

1.學習能力（自傳、讀書計劃。如成長背景、求學經歷、學習規

劃、 

  生涯規劃、社團參與及專長培養等） 

    2.專業能力（如學術作品設計、學業成績及及成果報告等） 

 3.專業專長（證照、檢定合格證明、結訓證明等） 

    4.技藝能競賽（由高中職以上教育單位及省（市）政府機關以上

所     

主辦之技（藝）能競賽獲獎、可供證明之文件） 

※ 所繳交之資料以考生(高中/職)時期為限。 

※ 報名繳驗資料無論錄取與否或資格條件符合與否，表件資料均不

退還，請自行影印備查。 

※ 各項書面審查資料，須於報名時繳交，考生不得要求於報名後補

繳。 

50% 1 

成績採

計方式 

ㄧ、各審查項目成績滿分為 100分，得分皆取至小數點下第二位(小數 

    點下第三位無條件完全捨去)。 

二、各審查項目成績原始得分，乘以各審查項目成績所占總成績百分 

    比，等於各審查項目成績之實際得分。 

三、總成績= 

    書面資料審查原始得分× 50 % +在校歷年成績原始得分× 50 % 

  

洽詢 

電話 

招生服務中心：（08）7624002轉 1531 

原住民族發展中心：（08）7624002轉 1301 

觀光事業系：（08）7624002轉 4200、4201 

◎凡以本管道入學新生，發給入學獎學金新台幣四萬元整(依辦法公告辦理) 

◎原住民專班入學免費住宿(依辦法公告辦理) 

◎原住民學雜費減免(依教育部公告) 

◎可申請原住民低收入戶助學金，每學期新台幣 27,000元 

◎可申請原住民中低收入戶助學金，每學期新台幣 17,000元 

◎可申請原住民一般助學金，每學期新台幣 17,000元 

◎可申請原住民獎學金，每學期新台幣 22,000元 

◎可申請本校海外交換留學生菁英計畫 

◎可申請本校幸福學生工讀金(依辦法公告辦理) 

※獎學金內容以及發放方式，公告於本校原住民族發展中心網頁，敬請詳閱。 


